扣押矿产品（稀土）转让合同

甲方（转让人）：惠东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

乙方（竞得人）：

法定代表人：

经惠东县公安局党委会议同意，我局将依法扣押的矿产品委托惠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该中心于     年   月   日在《惠州日报》、惠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挂牌转让公告。将甲方 扣押的矿产品（稀土）（下称“标的”）公开挂牌转让，     年    月    日经过产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竞价，       以最高报价      元竞得。现甲、乙双方就该标的转让事宜签订合同如下：

一、转让标的和价款：

转让标的为甲方扣押的矿产品（稀土），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对转让标的内容及对该评估结果所确定的资产范围，以公开竞价的竞价结果为依据，成交价          元。

乙方交纳的竞买保证金           元抵作成交款，余款        元在与惠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时一次性付清。

二、转让标的的有效性
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标的在本合同生效之前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标的没有设置抵押权。

三、标的交接及双方责任

1、甲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移交手续，移交的标的以评估报告所列清单（评估对象及范围）的内容及受让方竞价前对标的物的了解、实地察看（如拍照，提出疑问后得到的书面答复）为依据。甲方不保证移交的标的无瑕疵，乙方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标的。

2、标的的风险自标的移交之日转移给乙方，即自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乙方承担标的的保管、安全等管理责任,若乙方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移交手续，风险视同转移。

3、乙方对于标的的搬离自办理交接手续之日起 60 天内完成，在搬离期限内甲方负责协调相关工作，确保乙方安全搬离标的，若乙方不在规定期限内搬离标的，甲方不再承担协调的义务。乙方自行负责标的的拆卸、运输、场地垃圾清理等后续工作，并承担相关一切费用。

四、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处理。

五、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附则

1、《挂牌转让方案》及《成交确认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2、本合同一式 三 份，甲、乙方各执 一 份，惠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 一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